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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收购中，控股股东新胜达投资按账面净值（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1,093.65 万元、无形资产净值 933.36 万元、其他应付款金额 2,027.01 万元）

向公司转让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和债务。 发行人以公允价值入账，其中增

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原值 4,877.01 万元， 增加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原值

10,022.98 万元，增加负债 2,027.01 万元，资产账面净值和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异为 12,872.98 万元， 调增资本公积 10,942.03 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1,

930.95 万元。

发行人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所转让的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不构成业务，不影响发行人业务

模式。 本次重组前后，管理层、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重组所转让的土地、房产为大胜达注册地、大胜达纸箱厂所在地，通

过本次重组，发行人将生产经营相关的部分土地、房产纳入名下，进一步增强

了资产独立性，同时减少了向控股股东的关联租赁，进一步规范了关联交易。

（三）报告期内各类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说明

如前本小节之“（一）发行人资产重组概况” 所述，发行人设立以来主要

资产重组事项共 13 项，其中 3 项发生于报告期外，包括：2007 年 12 月收购胜

铭纸业 25%股权、2010 年 3 月收购胜达预印 10%股权、2010 年 9 月收购大

胜达苏州 100%股权；其余 10 项发生均于报告期内。

报告期内发生的 10 项资产重组中， 新胜达投资向大胜达转让土地及房

产、大胜达向双可达转让房产为资产转让，不构成业务；此外 2017 年 2 月收购

胜铭纸业 25%股权实质为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上述 3 项重组均不属于业务重

组。 剩余 7 项资产重组事项按照被重组对象是否与发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权

人控制可分为两类，分别对发行人的影响如下：

1、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影响

报告期以来， 发行人围绕着以下两类目的实施了 5 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

下的业务重组：（1）以突出主营业务、解决同业竞争为目的的重组，包括收购

爱迪尔 45%股权（虽然本次收购爱迪尔少数股东股权不构成企业合并，但考

虑到所收购的爱迪尔股权为同行业资产， 且标的资产自报告期初就为方氏家

族所持有，谨慎起见也纳入重组影响占比的计算。 ），剥离双胜纸业 99.06%股

权等 2 项；（2）以完善资产完整性、减少关联租赁为目的进行的重组，包括收

购九浪山 100%股权、收购盐城兆盛 100%股权以及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

等 3 项。 上述重组均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发

行人最近 3 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适用意见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3 号》（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 3 号》” ）规定的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

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的情况。

根据《适用意见第 3 号》要求，本公司报告期以来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重

组对本公司在重组完成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

标的影响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重组前本公司相关数据(A) 118,588.71 108,407.97 6,903.63

转入

爱迪尔（按收股权比例 45%折算） 13,407.80 8,861.24 1,607.66

九浪山 3,128.67 - 0.03

盐城兆盛 3,866.12 190.48 -22.00

永常织造 12,521.08 - -181.49

转出 双胜纸业 19,924.80 18,556.88 182.53

被重组方的影响额合计(B) 52,848.47 27,608.59 1,993.71

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C=B/A) 44.56% 25.47% 28.88%

注：1、收购胜铭纸业 25%股权前后胜铭纸业均为发行人合并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新胜达投资向大胜达所转让的土地及房产、大胜达向双可达转让的彩

印厂房产未构成业务，因此未纳入重组影响的计算；2、为反映九浪山、永常织

造重组时主要资产（土地、房产）的价值，九浪山资产总额取自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2016 年末总资产仅为 250.25 万），永常织造数据取自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成立）， 其余数据均取自 2016

年；3、利润总额为负数时取绝对值以测算影响；4、被重组方数据均已扣除关联

交易的影响；5、除九浪山、永常织造数据未经审计外，其余数据均经审计或审

阅。

因此， 本公司报告期以来的一系列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资产重组对

重组前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影响比例均未达到 100%，无需

另外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本次申报满足运行时间要求。

2、非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影响

报告期内非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事项包括收购湖北大胜达 100%

股权、收购中天智能 55%股权等 2 项，对发行人的影响说明如下：

（1）与发行人重组前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属于同一行业内重组。

收购湖北大胜达 100%股权之前，湖北大胜达尚未开始实际业务经营，主

要资产为位于湖北省汉川市的土地购买权， 公司拟取得该土地作为未来湖北

生产基地的生产经营用地。收购中天智能 55%股权之前，中天智能主要资产为

2017 年 6 月拍卖取得的原破产公司派克杰的土地、 房产及纸包装相关设备，

公司拟将上述资产作为公司进一步升级改造西南地区产能的业务基础。因此，

上述标的公司现有或未来业务与发行人重组前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 属于同

一行业内的业务重组,服务于公司纸包装业务的跨区域业务拓展计划。

（2）重组前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控制权掌控能力不变。

上述两项重组前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均为方氏家族，报告期非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下的业务重组不影响公司实际控制权。

（3）非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行为未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变化。

被合并方重组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合计占发行人重组前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的比例分别为 5.20%、2.21%，由于湖北大胜达、中天智能重组时尚未开始

实际经营，无营业收入，占发行人重组前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 因此，非同一

公司控制权人下重组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较小， 未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变

化。

（四）对本次申报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3 号》的说明

1、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二款的规定

本次重组前， 方氏家族控制的胜达集团自 2012 年起持有爱迪尔 50%股

权，本次重组的爱迪尔股权自报告期初始为方氏家族所持有；九浪山、盐城兆

盛、永常织造等自设立起受同一公司控制权人方氏家族控制，通过上述主体重

组进入本公司的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 房产也自报告期初起即为方氏

家族所控制；胜铭纸业、双胜纸业重组前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也自报告

期初始受方氏家族所控制。

前述重组均围绕着完善发行人资产完整性、消除同业竞争、完善业务版图

进行，重组进入发行人的业务或资产均为纸包装业务相关资产，或为与纸包装

业务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土地、房产。 重组前后，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重组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二款的规定：“二、发

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 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情

况的，如同时符合下列条件，视为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被重组方

应当自报告期期初起即与发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权人控制， 如果被重组方是

在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应当自成立之日即与发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权人控制；

（二）被重组进入发行人的业务与发行人重组前的业务具有相关性（相同、类

似行业或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 ”

2、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三、四、五款的规定

报告期以来，发行人存在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

行重组的多次重组行为。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前一个

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累计占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44.56%、25.47%和 28.88%，超过相应项目的 20%，未超过 50%（上述数据均

为扣除关联交易后口径），无需另外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

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20%的，申报财务报表至少

须包含重组完成后的最近一期资产负债表，截至基准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公司重组已符合运行期的要求。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重组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三款的规定：“三、发

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的，

应关注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发行人应根

据影响情况按照以下要求执行：……（三）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

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

相应项目 20%的， 申报财务报表至少须包含重组完成后的最近一期资产负债

表。 ” ；符合第四款的规定“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会计年度与重组前发行人存在

关联交易的，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按照扣除该等交易后的口径计

算” ； 符合第五款的规定：“发行人提交首发申请文件前一个会计年度或一期

内发生多次重组行为的，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

应累计计算。 ”

3、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六款的规定

上述收购中被重组方合并前的净损益已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并在申报财

务报表中单独列示，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九章 财务会计信息” 之

“七、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

上述资产重组中，收购爱迪尔 45%股权、出售双胜纸业 99.06%股权属于

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非企业合并事项， 且资产重组的累计影响占比超过

20%，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重组对发行人盈利状况的影响，发行人假定重组

后的公司架构在申报报表期初即已存在， 以此为基础编制了最近 3 年的备考

合并利润表， 并由申报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F10013 号）。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重组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六款的规定：“重组

属于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一一企业合并》 中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事项

的，被重组方合并前的净损益应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并在申报财务报表中单独

列示。重组属于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非企业合并事项，但被重组方重组前一

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

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20%的， 在编制发行人最近 3 年备考利润表时，应

假定重组后的公司架构在申报报表期初即已存在， 并由申报会计师出具意

见。 ”

五、发行人控股、参股公司及分支机构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控股子公司 13 家，参股公司 2 家，分

支机构 1 处，具体情况如下：

（一）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8月 8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生产、销售：纸箱、纸板；纸包装技术研究与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有效期

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 计 的 经 营 状 况

（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75,220,852.61 112,965,600.24

净资产 51,190,379.04 78,943,084.63

净利润 15,284,290.61 27,752,705.59

胜达预印从事高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

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05 年 8 月胜达预印设立

胜达预印系由大胜达有限与方能斌共同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 胜达预印

原名称为杭州双达包装有限公司 （后于 2006 年 8 月 30 日名称变更为浙江

胜达纸箱有限公司，2008 年 5 月 15 日变更为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

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大胜达有限出资 900 万元、方能斌

出资 100 万元。

胜达预印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900.00 90.00%

2 方能斌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萧会内设验（2005）第 665 号《验资报

告》， 验证截至 2005 年 8 月 3 日胜达预印已收到上述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

的全部出资。

（2）2010 年 3 月股权转让

2010 年 3 月 10 日，方能斌与大胜达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方

能斌将其持有的胜达预印 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 万元），转让予大胜

达有限，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经胜达预印股东会决议

通过，并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胜达预印成为大胜达有限的全资子公司。

（二）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12月 28日

注册资本 9,370.4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生产：高档纸板、瓦楞纸箱；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股东构成 胜达预印持有 75%股权，大胜达股份持有 25%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200,167,632.23 197,562,752.45

净资产 150,448,833.46 152,225,330.74

净利润 41,715,684.15 39,776,497.28

胜铭纸业从事高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

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06 年胜铭纸业设立

2006 年 12 月 8 日，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胜达彩色预

印有限公司）和 CHENG�LOONG�（HANGZHOU） INVESTMENT�CO.,�

LTD（正隆（杭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萨摩亚群岛，以下简称“正

隆” ）制定《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设立合营公司杭州胜铭纸业

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 2,998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1,200 万美元，浙江胜达

纸箱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以现有机器设备作价投

入，不足部分以人民币现金折合投入，正隆出资 6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以美元现汇投入，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之前缴足。

2006 年 12 月 19 日，杭州市萧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以《关于同意

设立合资经营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及对公司合同、 章程的批复》（萧外经

贸审〔2006〕353 号），批准设立合资经营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同意公司

合同、章程和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2006 年 12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

胜铭纸业核发了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杭字［2006］

05446 号）。 2006 年 12 月 28 日，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胜铭纸业核发了

注册号为企合浙杭总字第 007740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胜铭纸业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 600.00 50.00%

2

CHENG�LOONG�（HANGZHOU） INVESTMENT�CO.,�

LTD

600.00 50.00%

合计 1,200.00 100.00%

根据杭州萧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出具的杭

萧审外验［2006］10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6 年 12 月 29 日，胜铭纸业

已收到正隆以美元现汇缴纳的第一期注册资本合计 600 万美元。

根据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杭萧

会外验［2007］第 1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7 年 1 月 24 日，胜铭纸业已

收到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以实物缴纳的第二期注册资本合计 600 万美元。

根据杭州萧然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杭萧评报字（2007）第 2 号《资产评估报

告》，该等实物出资（机器设备）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0,355,881.00 元，其

中 46,852,200.00 元折合实收资本 600 万美元，多余的 3,503,681.00 元作

“其他应付款” 处理；连同第一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 1,200 万美元。

（2）2007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7 年 11 月 22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股东正隆将其

持有的 25%股权转让给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 300 万美元。

同日，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与正隆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7 年 12 月 12 日，杭州市萧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以《关于同意

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修订合同、 章程的批复》（萧外经贸审

〔2007〕309 号）， 同意外方股东正隆将其持有的胜铭纸业 25%的股份全部

转让给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 21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胜铭

纸业换发了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杭字［2006］05446

号）。 胜铭纸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胜铭纸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 900.00 75.00%

2

CHENG�LOONG�（HANGZHOU） INVESTMENT�CO.,�

LTD

300.00 25.00%

合计 1,200.00 100.00%

（3）2010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6 月 30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正隆将其持有的胜

铭纸业 25%股权转让给永创控股， 转让对价为 300 万美元。 2010 年 7 月 1

日，永创控股与正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0 年 10 月 21 日，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了《准予变更杭

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行政许可决定书》（杭外经贸外服许〔2010〕325 号），

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及公司章程修正案。2010 年 10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

向杭州胜铭换发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杭字［2006］

05446 号）。 胜铭纸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胜铭纸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预印注

注

900.00 75.00%

2 永创控股 300.00 25.00%

合计 1,200.00 100.00%

注 ： 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15 日更名为浙江胜达彩色

预印有限公司， 胜铭纸业已于 2009 年 2 月 17 日就上述股东名称变更事项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4）2017 年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2 月 21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永创控股将其持有

的胜铭纸业 25%股权转让予大胜达股份。 同日，大胜达股份与永创控股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权转让的对价为 3,518.92 万元。

2017 年 2 月 21 日，胜铭纸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类型由中外合

资企业变更为内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根据出资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1:

7.8087 折算成人民币 9,370.44 万元。

胜铭纸业已就上述股权转让和公司类型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了《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93698890M）。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胜铭纸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预印 7,027.83 75.00%

2 大胜达股份 2,342.61 25.00%

合计 9,370.44 100.00%

（三）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8月 14日

注册资本 3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198号 A-B102-903室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筹建生产：瓦楞纸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的项目（筹建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筹建期内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总资产 66,721,590.47 290,092,043.20

净资产 66,688,093.37 149,927,825.57

净利润 -306,176.63 -485,997.80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胜达智能” ）尚未开展任何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大胜达智能是由大胜达股份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 8 月 14 日，大胜达智能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

立，取得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MA28X0FF67 的《营业执照》。

大胜达智能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股份 32,000.00 100.00%

合计 32,000.00 100.00%

大胜达智能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大胜达智能已收到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15,850 万元注册资本。

（四）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6月 16日

注册资本 3,01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办事处纬八路 16号（D）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概念包装、纸包装技术研发，高档纸板纸箱制造，瓦楞纸箱、纸板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87,468,645.22 89,778,875.84

净资产 24,713,848.02 29,045,756.13

净利润 3,535,857.41 4,331,908.11

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胜达” ）从事高

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

变更。

2、历史沿革

江苏大胜达系大胜达有限于 2014�年 6�月 16�日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3,018 万元。

2014 年 6 月 16 日，江苏大胜达经盐城市盐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

立，取得了注册号为 320928000280342 的《营业执照》。

江苏大胜达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3,018.00 100.00%

合计 3,018.00 100.00%

江苏大胜达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江苏大胜达已收到发行人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3,018.00 万元注册资本。

（五）盐城兆盛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盐城兆盛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8月 15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办事处纬八路 16号（G）

法定代表人 胡红平

经营范围

钢结构制造及销售，自有厂房、土地租赁，物业管理，服装销售，包装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江苏大胜达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7,277,055.05 35,686,738.12

净资产 4,167,283.25 4,218,768.12

净利润 428,051.01 51,484.87

盐城兆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兆盛” ）目前除了房屋出租外未实

际从事生产活动，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不曾发生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4 年 8 月 15 日盐城兆盛设立

2014 年 8 月 15 日， 盐城兆盛经盐城市盐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

立，取得了注册号为 320928000285475 的《营业执照》。

盐城兆盛设立时的股权架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集团 500.00 100.00%

合计 500.00 100.00%

截至 2015 年 2 月， 盐城兆盛已收到胜达集团缴纳的首期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2）2016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16 年 10 月 17 日，盐城兆盛股东胜达集团作出决定，将其持有的盐城

兆盛 100%股权（对应 500 万注册资本，其中 100 万注册资本已实缴）以人

民币 1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苏大胜达， 未到位的 400 万注册资本由江苏

大胜达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前以货币形式出资到位。

2016 年 10 月 19 日， 盐城兆盛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盐城市盐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320903313700622W）。

经过此次股权转让，盐城兆盛成为江苏大胜达全资子公司。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盐城兆盛已收到全部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500 万元注册资本。

（六）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6月 22日

注册资本 15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迎春南路 49号 4幢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生产、销售：纸制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20,361,444.99 33,529,057.68

净资产 14,921,557.20 21,145,201.90

净利润 5,279,793.80 6,223,644.70

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胜达苏州” ）从事以瓦楞

纸箱为主的纸包装制品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

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0 年 6 月 22 日苏州亚美制品有限公司设立

苏州亚美纸品有限公司（2016 年 10 月 11 日更名为浙江大胜达包装苏

州有限公司） 由戴梅英与瞿曹成共同出资设立，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58 万

元，其中戴梅英出资 97.60 万元、瞿曹成出资 60.40 万元。

2010 年 6 月 22 日， 大胜达苏州经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

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320506000201346 的《营业执照》。

大胜达苏州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戴梅英 97.60 61.77%

2 瞿曹成 60.40 38.23%

合计 158.00 100.00%

（2）2010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8 月， 瞿曹成、 戴梅英夫妇将其持有的大胜达苏州股权， 作价

300 万元转让给大胜达有限。 本次股权转让后，大胜达苏州成为大胜达有限

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经大胜达苏州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七）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12月 2日

注册资本 4,28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盛路 789号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瓦楞纸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普通货运及其他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55%股权，成都中天持有 45%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84,556,356.85 55,622,067.04

净资产 36,889,438.61 33,599,898.31

净利润 2,263,381.31 -3,289,540.30

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达中天” ）目前从事瓦楞纸

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活动，主营业务自成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4 年胜达中天设立

2014 年 11 月 25 日，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筹）召开首次全体股

东会议决议注册资本为 4,286 万元， 其中大胜达有限出资 2,357.3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55%，成都中天出资 1,928.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5%。

2014 年 12 月 2 日，胜达中天经成都市温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

准 设 立 ， 并 取 得 了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15321535006D）。

胜达中天设立时的股权架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2357.30 55.00%

2 成都中天 1928.70 45.00%

合计 4,286.00 100.00%

胜达中天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股权变更。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胜达中天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4,286 万元。 其中，收到大胜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 2,357.3 万元；收

到成都中天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 478.7 万元，以实物形式缴纳的注册

资本 1,450 万元。 根据川天平评报字[2015]0020 号《资产评估报告》，该等

实物出资 （机器设备）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4,531,

131.87 元，作价 1,450 万元。

（八）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1月 16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汉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新型包装材料研制销售；包装机械及配件、五金工具、日用百货、建材（不含危化

品）批零兼营；塑料制品、纸品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119,188,156.67 222,928,734.22

净资产 40,408,741.86 31,715,136.93

净利润 -5,694,326.90 -8,693,604.93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大胜达” ） 为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3 亿方纸包装制品项目” 的实施主

体，第一期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正式投产。

2、历史沿革

（1）2010 年 11 月湖北大胜达前身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

2010 年 11 月 16 日，武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陈志浩，胡青华，段

继平，刘辉和李新安签署了《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章程》，约定注册资本

为 2,000 万元。

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经汉川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成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420106000151406 的《营业执照》，设立时

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武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 1,000.00 50.00%

2 陈志浩 840.00 42.00%

3 胡青华 40.00 2.00%

4 段继平 40.00 2.00%

5 刘辉 40.00 2.00%

6 李新安 40.00 2.00%

合计 2,000.00 100.00%

根据湖北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鄂立验字 [2010]Y0561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11 月 11 日，已收到股东缴纳的首期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根据湖北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鄂立验字[2010]Y51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1 月 20 日，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 2 期出资人民币 1,

5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2）2016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同时公司更名为湖北大胜达

2016 年 5 月 16 日，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武

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陈志浩、胡青华、刘辉、李新安将其持有的合计

100%的股权转让给大胜达，并更名为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同日，

武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陈志浩、胡青华、刘辉、李新安分别与大胜达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湖北大胜达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取得汉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562348826Y）。

经过此次股权转让，湖北大胜达成为大胜达全资子公司。

（3）2016 年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5 月 25 日，湖北大胜达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新增的 3,000 万注册资本由大胜达缴纳。 湖

北大胜达就上述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7 月 22 日，湖北大胜达已收到大胜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3,000

万注册资本，合计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九）大胜达（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胜达（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7月 15日

注册资本 港币 5,089,401元

注册地址 香港上环文咸东街 50号宝恒商业中心 6字楼 604室

法定代表人 方聪艺

经营范围 经营与本企业或企业成员生产、经营有关的材料与产品及设备的进出口贸易、包装产品的设计与服务、纸制品的销售等。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208,348.22 4,046,853.09

净资产 1,203,942.01 285,419.84

净利润 -1,240,471.44 -1,057,998.97

大胜达（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胜达（香港）” ）主要从事

瓦楞纸箱为主的纸包装制品的销售、贸易活动，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

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大胜达（香港）设立

大胜达（香港）是由大胜达有限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发起设立的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港元。

大胜达（香港）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2）第一次增发股份

2017 年 7 月 5 日，大胜达（香港）增发股本合计港币 2,089,401 元，共

2,089,401 股普通股， 本次增发完成后大胜达股份持有大胜达 （香港）3,

089,401 股，合计港币 3,089,401 元，占已发行股份的 100%。根据缪氏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香港法律意见书》，本次增发符合香港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增发后的大胜达（香港）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股份 308.94 100.00%

合计 308.94 100.00%

（3）第二次增发股份

2017 年 12 月 20 日，大胜达（香港）增发股本合计港币 2,000,000 元，

共 2,000,000 股普通股，本次增发完成后大胜达股份持有大胜达（香港）5,

089,401 股，合计港币 5,089,401 元，占已发行股份的 100%。

本次增发后的大胜达（香港）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股份 508.94 100.00%

合计 508.94 100.00%

3、大胜达（香港）设立所履行的手续及境外经营合法合规性

发行人设立大胜达（香港）时履行了必要的商委及外汇手续。 2015 年 6

月 17 日，浙江省商务厅向大胜达有限核发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 N3300201500253 号），批准大胜达有限投资设立大胜达（香港），批

准的总投资额为 100 万美元。 2015 年 10 月，发行人根据《直接投资外汇业

务操作指引》取得了外汇业务经办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通过外汇局资

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发行人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业务回执（外汇局备案表

号：35330109201510208579），履行了必要的外汇相关手续。

发行人设立大胜达（香港）时未取得发改委境外投资备案，但根据杭州

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说明，大胜达（香港）

设立时，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的管理权限在省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发行人

在开办大胜达（香港）过程中，经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咨询浙江省发

展和改革委，由于大胜达（香港）注册资本金较低，且设立初期仅为租赁办公

场地、雇请行政文员等简单开办费用，发行人可以通过省商务厅采用简单程

序出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办理即可。 因此，未取得发改备案的情形不违反当

时所在地发改部门的程序要求。

根据香港缪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香港法律意见书》，大胜达（香港）没

有涉及任何的诉讼、仲裁及 / 或香港政府的行政程序（无论是进行中的，待决

的或已经审理完结的），或收到任何法律程序的通知（无论是作为原告、被告

或其他方）；无任何人士针对公司提出清算申请，公司亦无提出自愿清算申

请，不存在被香港各行政部门和 / 或政府机关进行警告、处罚或其他行政规

管措施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大胜达（香港）设立已履行了必要的

手续，境外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十）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9月 26日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农业旅游开发；农产品加工、五金加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胜铭纸业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0,113,061.03 29,921,930.74

净资产 14,873,554.91 14,488,760.92

净利润 -231,521.67 -384,793.99

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浪山” ）目前未实际从事生产

活动。

2、历史沿革

（1）2013 年 9 月九浪山设立

2013 年 9 月 23 日，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九浪山，注

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2013 年 9 月 26 日，九浪山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并取得

了注册号为 330181000028830 的《营业执照》。

九浪山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集团 200.00 100.00%

合计 200.00 100.00%

根据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杭萧会内设验（2013）第 154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9 月 23 日九浪山已收到胜达集团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出资 200 万人民币。

（2）2017 年 8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8 月 21 日，胜达集团与胜铭纸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

胜达集团持有的九浪山 100%股权以 1,952.86 万元对价转让给胜铭纸业。同

日，九浪山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九浪山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取得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10908212396X3）。

本次股权转让后，九浪山成为胜铭纸业全资子公司。

（十一）四川中天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5月 27日

注册资本 4,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龙镇新彭四路 78号

法定代表人 周仕林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纸制包装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普通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持有 55%股权，周仕林持有 45%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47,293,216.46 79,868,270.06

净资产 41,793,151.84 36,285,479.83

净利润 -1,916,848.16 -6,332,672.01

2、历史沿革

（1）2017 年 5 月中天智能设立

2017 年 5 月 27 日，周仕林出资设立中天智能，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人民币。

中天智能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经眉山市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

术监督局核准设立， 并取得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1403MA65NBMD4M）。

中天智能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仕林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2）2017 年 6 月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天智能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变更为 4,800 万元。中

天智能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就上述增资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17 年 6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6 月 23 日，周仕林与大胜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周仕

林持有的中天智能 5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640 万元，其中实缴资本 0 万

元）以 0 元对价转让给大胜达。 2017 年 7 月 5 日，中天智能召开股东会，审

议通过股东周仕林将其所持有的中天智能 55%股权转让给大胜达。

中天智能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取得眉山市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天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 2,640.00 55.00%

2 周仕林 2,160.00 45.00%

合计 4,800.00 100.00%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中天智能已收到大胜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

资本 2,640 万元人民币， 收到周仕林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 1,813.50

万元人民币，合计实收资本 4,453.50 万元。

（下转

A18

版）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